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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7-125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河南省新密市白寨镇核心启动区投资建设合作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加快推进河南省新密市白寨镇新型城镇化

建设，共同打造“产业高度集聚、城市功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的

产业新城，本着“平等自愿、风险共担”的原则，经友好协商，2017

年 9 月 26 日，在新密市白寨镇人民政府见证下，公司（以下或简称

“乙方”）与河南郑地新城建设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或“河南新城”）签订了《新密市白寨镇核心启动区投资建设合作协

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

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及审批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河南新城，成立于 2015 年 09 月 14 日，法定代表人：杨怀旭，

住所：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 23 号，经营范围：土地整理；文化资源、

旅游资源、林业资源、生态农业、养老产业及工业园的开发；房地产

开发与经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康旅投资与河南新城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上

述交易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交易的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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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具体内容尚待逐步落实。公司将根据

项目具体进展情况及具体投资金额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 

1、甲方与新密市人民政府已签订《新密市白寨镇区域综合开发

合作协议》，约定由甲方负责对白寨镇全域进行整体策划、统一规划、

投融资建设、招商引资、综合运营、滚动开发等，并明确了运作模式、

成本认定、投资返还等内容。经甲、乙双方协商，均有合作意向共同

承担本项目区域开发建设任务。 

2、甲方在承接白寨镇区域综合开发任务后，已经针对项目区域

实现整体立项工作，下一步将统一组织实施该区域内的土地整理工

作。 

3、甲方与新密市人民政府签订的《新密市白寨镇区域综合开发

合作协议》在甲乙双方合作期间内持续有效、稳定，并确保新密市人

民政府按照《新密市白寨镇区域综合开发合作协议》相关约定返还土

地整理相关费用及落实各项优惠条件。 

（二）合作区域： 

先期以镇区规划区范围的核心启动区为主。核心启动区位于郑登

快速路以东，华韦路以北, 除光武陈村所占土地外，总占地面积约

2.8 平方公里（以下简称“目标项目”），以正式批复控规和国土部

门实测为准。目标项目以外的区域开发事宜，乙方具有同等条件下的

优先合作权，具体事宜双方另行商定。 

（三）合作内容： 

1、土地整理：目标项目地形测绘、策划、规划、设计、征地、

拆迁、补偿、安置、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配套建设、生态水系治理、

环境综合整治等内容。 

2、土地指标、林地调整工作：目标项目涉及的土地指标、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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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工作由甲乙双方配合新密市政府共同解决。 

3、二级开发及运营：目标项目二级投资开发建设及运营等内容

具体包括文化旅游、健康养老、休闲娱乐、教育医疗、商住地产等项

目及相关产业的开发建设，以及后期相关配套服务、产业服务、资产

管理等内容。 

（四）主要操作程序： 

1、本协议签订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和乙方（或乙方指定全资

子公司，以下统称“乙方”）共同成立新公司（简称“项目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其中，甲方认缴 900 万元，占项目公司

45%股权，乙方认缴 1,100 万元，占项目公司 55%股权。法定代表人

由乙方指定人员担任。 

2、项目公司董事会由 5 人组成，其中甲方委派 2 人，乙方委派

3 人，董事长由甲方委派；监事会由 3 人组成，其中甲方委派 1 人，

乙方委派 2 人，监事会会议召集人由甲方委派监事担任；总经理兼法

定代表人由乙方委派，乙方委派 1 名财务总监，甲方委派 1 名财务经

理，其他人员另行商定。 

3、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项目公司就目标项目的土地整理及二

级开发过程所需资金应优先以项目公司对外融资解决，融资款不足以

满足项目公司经营需要的，则甲乙双方按照持有项目公司股权比例及

时足额提供股东借款用于满足项目公司经营需要。 

（五）甲乙双方的主要权利与义务： 

1、甲方的主要权利与义务 

（1）及时向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保障项目公司所需的必要

资金，并及时委派相关人员到项目公司进行管理监督。 

（2）按照协议约定，拥有股东对项目公司发生的重大事项匹配

的决策权、监督权、建议权和知情权。 

（3）负责协调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做好目标项目涉及的土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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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相关拆迁、安置、补偿等工作。 

（4）负责组织进行目标项目区域内安置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和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等建设内容，对具体组织实施的土地整理建设内

容的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工程安全等负责并承担责任。 

2、乙方的主要权利与义务 

（1）及时向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保障项目公司所需的必要

资金，并尽快委派相关人员及专业的开发管理团队到项目公司开展各

项与开发建设运营有关的工作。 

（2）负责发挥自身优势，科学组织，精心安排，规范项目公司

经营管理，保证其管理团队的人员稳定团结、专业敬业，保证目标项

目的有序开发。 

（3）配合项目公司共同协调合作区域内土地征收（流转）、报

批、林地调整、建设用地指标、土地摘牌工作；协调项目相关规划及

时审批通过。 

三、上述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意义和影响 

白寨镇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北部，距郑州市中心 20 千米，属浅山

丘陵地区，南接新密，东连新郑，西接荥阳，北临郑州，总面积 91.8

平方公里。郑登快速通道穿境而过；省道 S316 公路和郑少高速公路

贯穿全境，长度为 60 公里的“中”字形公路网遍布全镇，形成了便

利的交通条件，成就了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通过本协议的签署，公司将与河南新城合作，共同致力于河南省

新密市白寨镇区域的综合开发，共同打造“产业高度集聚、城市功能

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的产业新城。上述协议的签署是公司布局郑州

市场后，继续深耕中原区域取得的重大进展，随着河南省新密市白寨

镇区域一、二级联动及产业导入项目的不断推进，将会给公司带来良

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四、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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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协议的具体内容尚在逐步落实

中，开发过程及未来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公司将根据本协议内容的落实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新密市白寨镇核心启动区投资建设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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